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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刘女士遭遇工伤且经鉴定为五级伤

残后，她基于无法继续从事原工作，而
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并要
求公司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标准按自己在公司的月
工资。

说法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并非按月工资

计算。《工伤保险条例》第 36条 、第37条规
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
的，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与用人单
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职工因工致残被

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
满终止，或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
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这对刘女
士也不例外，即其只能按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具体标准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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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李 先 生 因 工 受 伤 被 鉴 定 为 六 级 伤

残，他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时发现，并没有按自己在公司更
高的实发工资计算。这是为什么？

说法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并非按实发工资

计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35 条、第 36
条、第 37 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
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
为：一级伤残为 27 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
伤残为 25 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
23 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 21 个月
的本人工资，五级伤残为 18 个月的本人
工资，六级伤残为 16 个月的本人工资，七
级伤残为 13 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
为 11 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 9 个
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 7 个月的本人

工资。
就其中的“本人工资”的界定，条例

第 64 条表明：“ 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
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前 12 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
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300%
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300%
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
工资 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的 60%计算。”即不是“实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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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肖女士丈夫因工死亡后，基于公司

没有为其丈夫办理工伤保险，肖女士便
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是
该公司认为，其丈夫在公司按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领取工资，所以只同意按该标
准计算。

说法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并非按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计算。《工伤保险条例》第 62 条
第 2 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
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
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而就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
准，该条例第 39 条第 3 项规定：“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即公司应按
事发的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标准支付。

颜东岳

《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的一次性费用包括 3

种，即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它们究竟应当如何

计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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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因为公司拖欠工资，刘某一怒之下

捏造事实，在公司客户微信群发布消
息称，公司不讲诚信、坑害客户等等，甚
至煞有介事地举例说明。导致一些客
户吵着囔着要求公司退货退款。请问：
刘某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读者 汪笑笑

汪笑笑读者：
刘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首先，刘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公司的

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7 条指出：

“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
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
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
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
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
他人名誉权。”结合本案，刘某的行为具
备对应的构成要件：一是客户吵着囔着
退货退款，表明公司的名义已经受到损
害；二是《民法典》第 1024 条规定：“民
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
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
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刘某故意捏
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贬损公司的声
望、信用，降低公司的社会评价，无疑构
成诽谤且与该法律条文之相违；三是刘
某在实施毁谤时，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
会毁坏公司名誉，无论出于希望或放任
该损害的发生，还是因为疏忽大意没有
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
都意味着其具有过错，虽然公司拖欠工
资存在不当之处，但刘某并不能因为

“占理”便可以乱出“恶气”；四是刘某的
行为与公司的名誉损害之间具有引起
与被引起、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必然
联系即因果关系。

其次，刘某必须承担侵犯名誉权的
责任。《民法典》第 1194 条规定：“网络
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
刘某不能因为只是在微信群中诽谤公
司而免责，同样必须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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